萬華社區協力聯盟  待用劵服務共識會議紀錄
會議時間：105年6月16日(星期四)下午2時30分

會議地點：臺北市龍山老人服務暨日間照顧中心
與會人員：中正萬華區身心障礙者資源中心  劉俊緯社工
          台北仁濟院  陳穎叡主任
          台北市自閉症家長協會  李昊勳社工

          台北市萬華兒童服務中心  許水鳳主任
          台灣社區實踐協會  吳采樺社工

          臺北市萬華婦女暨家庭服務中心  周佳儀副主任
          臺北市龍山老人服務暨日間照顧中心  李旻穎社工
          國際單親兒童文教基金會  林孟儒行政助理
          財團法人台北市立心慈善基金會  黃素鈴社工、林小寶社工
討論議題：一、待用劵尚待募集
          二、協調七至九月合作店家以及與店家聯繫窗口

          三、待用劵服務狀況交流與未來服務模式和方向

          四、其他相關事項

會議內容：
一、待用劵服務使用現況：

    由店家處收集之意見：
    ※萬美自助餐─

    1.參與待用劵服務原因：原本就有跟立心長期合作送餐，現在也跟萬華老
      服有合作，也有幫一些養護機構準備餐食，所以覺得可以跟你們合作待
      用劵很好。而且對我們來說你們就是我們的顧客。

    2.遇到待用劵服務的狀況：(1)購買的餐超過80元一些些沒關係。(2)有些
      一開始搞不清楚夾了好多菜，後來經過解釋才了解待用劵是80元的金
      額，現在已經沒有這樣的問題了。

    ※全寶記燒臘店─有些客人兩人一起來，一個買75元、一個買85元就一
                    起合用兩張待用劵。
    ※米粉炒─我們就是提供一份炒米粉加一碗羹湯原價是85元給使用待用餐
              劵的人。
    ※池上便當店─便當原價50元，若使用待用劵會加一個主菜變成雙主菜。
                  或加上20元有兩個便當(婦女與孩子一起使用分量剛好)。

二、待用劵募集方式

    (一)募集文宣工作

     1.徵信文宣製作與發放─
       內容：待用劵現況、小故事、之前的捐款名冊(70筆)
       發放：原有的捐款者、扶輪社等單位

     2.海報下張貼可撕式聯繫方式(類似租屋廣告)

     3.請店家協助留下有意捐款者資訊

     4.放置捐款箱：因有勸募法規議題暫緩進行
 (二)文宣小故事請夥伴於6月24日前繳交。

 (三)四大超商遊說
三、協調七至九月合作店家以及與店家聯繫窗口

    (一)協調店家聯繫窗口─

        身資中心─萬美、米粉炒

        CCSA─池上、路易莎咖啡、太和糕餅

        龍山老服─全家-廣州

        萬華兒服─海天香餃、佐之味甜不辣

        西區少服─全寶記燒臘

        社區實踐協會─阿章小吃店、意心蓮素食、好日子義式餐坊
    (二)因7-9月有些單位尚無待用劵可使用，故暫以上述單位作為聯繫窗口，
        但因CCSA與西區少服未出席會議會再與之協調確認。
    (三)近期會將相關資訊E-mail給各單位，請各單位亦重新評估確認7月份
        欲合作的店家與待用劵份數。
四、未來服務模式─

 (一)待用劵捐款穩定度需要再觀察評估
     ※因目前待用劵的募集狀況未達原訂目標，若募集狀況不穩定未來服
       務模式要推展也較為困難。

     ※經討論待這一次募集文宣工作後，再評估討論待用劵服務模式。
 (二)協力夥伴陸續有提出需求
     目前使用待用劵服務的夥伴為踩街活動需求調查而來，這段期間陸續
     有協力夥伴亦提出有待用劵服務需求，但因現階段的待用劵募集份數
     尚未達成，暫無法回應需求。
 (三)服務模式須考量─服務對象之評估方式、服務是否會重疊
     待用劵服務初始籌備成員包含有來自萬華社大、城中青商會、扶輪社
     等代表捐款民眾的角色，他們會認同待用劵服務是認為，協力成員有
     專業助人者會對服務使用者進行評估後再發放待用劵。因此哪些單位
     提出待用劵需求？由哪個單位或由誰來評估與發放？這些都是服務模
     式需要考量的部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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